附件1

编号：

2021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

精品（新媒体）推荐书

项目名称： 

推荐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制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推荐日期：

国家文物局

2021年制
填写要求

（请认真阅读，并按规定填写推荐书）

一、推荐范围：各地文物部门、文博单位于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，在网络媒体平台及新媒体平台推出的云直播、云展示、音视频节目、系列短视频、H5、条漫及其他各类优秀文物宣传传播作品。各媒体单位可以合作单位形式参与申报。
二、作品内容：突出建党百年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“十四五”开局、统筹疫情防控与文物工作，有力展现保障文物安全、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、推进博物馆与社会文物事业发展、强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、聚力文物科技创新、强化文物工作队伍建设、开展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就与宣传成果。

三、推荐部门及推荐数量：推荐部门（单位）为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，国家文物局各直属单位，中央有关文博单位；其中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可组织推荐3-5项；国家文物局各直属单位、中央有关文博单位推荐1项。
四、制作单位及合作单位：制作单位为新媒体作品生产单位，限各文物部门及各文博单位；合作单位为参与制作、运营和推广新媒体作品的媒体单位或其他类型企事业单位。
五、推荐材料要求：

（一）推介通知及推荐书可在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ncha.gov.cn/）、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、微博、文博在线网站（http://www.wenbozaixian.com）下载。

（二）推荐书应单独成册，A4纸打印、左侧装订，一式2份。

（三）推荐书内应正确填写作品公布的网络地址，如地址错误则视为无效推荐。

（四）推荐作品如有线下视频存储文件的，还应以光盘（U盘）为载体将作品同推荐书一起报送中国文物报社总编室（或以网盘形式报送）。

六、报送要求：请务必于5月7日前将推荐材料发送至邮箱zhwwqmtcb@163.com 。纸质版同时报送指定邮寄地址。过期不予受理。
项目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新媒体作品形式
	☐云直播    ☐云展示 ☐音视频节目      

☐系列短视频☐H5    ☐条漫    ☐其他  

	主要播出平台
	

	发布网络地址
	

	发布时间
	

	制作单位
	

	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	

	合作单位
	

	资金来源
	

	作品内容简介

（300字左右）
	

	阅读量
	

	推荐材料目录
	（含作品相关佐证材料、获奖情况等）

	备  注
	


项目描述
	项目描述（2000字左右）

一、项目内容；

二、项目全媒体（新媒体）传播形式；

三、传播效果数据及分析；

四、社会效益、影响力、传播力评价；

五、可推广借鉴的经验；

六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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